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3年1月8日

                               府行救字第1020263919號
訴願人：謝00        住址：南投縣名間鄉00村00巷00號

處分機關：南投縣名間鄉戶政事務所 

訴願人因李00出生登記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2年10月30日出生登記所為處分，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緣訴願人之妻李00於102年10月30日至原處分機關申請其與訴願人之婚生長子出生登記，訴願人未在「出生證明書」與配偶共同簽章約定子女從父姓或母姓，申請人並提供向訴願人提出之郵局存證信函、臺中地方法院聲請離婚調解資料及出示相關與訴願人之電話簡訊證明出生之長子無約定姓氏。原處分機關為避免影響新生兒相關照護權益，認定新生兒約定之姓氏因其父母意見不合而不成立，依民法第1059條、戶籍法第29條、第49條及相關規定，請申請人填寫「子女從姓抽籤申請書」，由原處分機關秘書楊黃孟足擔任主持人，與參與課員郭榮麟，當眾辦理抽籤，抽到從母姓，即辦理李00之出生登記。嗣經訴願人弟媳蔡00於102年11月13日至原處分機關申請戶籍謄本，得知其長子從母姓，訴願人不服，遂於102年11月24日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由

1、 按戶籍法第29條第1項規定：「出生登記，以父母、祖父母、戶長、同居人或撫養人為申請人。」、同法第48條規定：「戶籍登記之申請，應於事件發生或確定後30日內為之。但出生登記至遲應於60日內為之。前項戶籍登記之申請逾期者，戶政事務所仍應受理。戶政事務所查有不於法定期間申請者，應以書面催告應為申請之人。…」、同法第49條第1項規定：「出生登記當事人之姓氏，依相關法律規定未能確定時，婚生子女，由申請人於戶政事務所抽籤決定依父姓或母姓登記；非婚生子女，依母姓登記；無依兒童，依監護人之姓登記。」、同法第79條規定：「無正當理由，未於法定期間為戶籍登記之申請者，處新台幣三百元以上九百元以下罰鍰；經催告仍不申請者，處新台幣九百元罰鍰。」、民法第1059條規定：「父母於子女出生登記前，應以書面約定子女從父姓或母姓。未約定或約定不成者，於戶政事務所抽籤決定之。子女經出生登記後，於未成年前，得由父母以書面約定變更為父姓或母姓。子女已成年者，得變更為父姓或母姓。前2項之變更，各以1次為限。…」、姓名條例第1條第1項規定：「中華民國國民之本名，以1個為限，並以戶籍登記之姓名為本名。」及姓名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第1項規定：「國民於初次設定戶籍時，應確定其本名依法登記。」分別定有明文。
2、 次按內政部90年4月25日台內戶字第9003908號函略以：「…為落實出生登記，將原規定之順位刪除，因此父、母、祖父或祖母均為適格之申請人，勿庸父母或祖父母雙方共同申請；…另為避免新生兒出生登記時姓名登載之爭，應請申請人於出生證明書空白處填寫新生兒姓名並由申請人簽名或蓋章。」、96年5月25日台內戶字第0960076576號函略以：「…戶政事務所辦理出生登記及逕為出生登記，該出生登記當事人從姓及姓氏變更部分，依下列原則辦理：（一）父母雙方已約定子女從父姓或母姓者，由申請人提憑父母雙方約定書辦理或由父母於出生證明書或出生登記申請書載明子女姓名並簽名或蓋章。（二）父母約定不成者，由申請人於戶政事務所抽籤決定該子女依父姓或母姓登記，並於出生證明書或出生登記申請書載明子女姓名後簽名或蓋章。（三）父母未約定子女從父姓或母姓，且逾期未辦理出生登記，經催告適格申請人，逾期仍未申請者，由戶政事務所主任決定該子女依父姓或母姓登記，代立姓名並辦理逕為出生登記。…」、96年7月11日台內戶字第0960098491號函略以：「因父母一方行方不明（含出境後行方不明）或雙方不往來等致無法約定，或拒絕約定子女姓氏，均係屬欲約定而不可得之『約定不成』，其應納入本部上開函所指「父母約定不成」，當無疑義。爰為避免父母因新生兒姓氏無法達成約定，致延誤辦理出生登記，影響新生兒相關照護權益，有關父母無法約定或拒絕約定子女姓氏，亦應依約定不成之情形，由申請人抽籤決定新生兒依父姓或母姓為出生登記。」、96年7月12日台內戶字第0960110952號函略以：「父母無法約定或拒絕約定子女姓氏者，均屬約定不成之情形，出生登記之適格申請人得以書面敘明約定不成之情形後，由申請人於戶政事務所抽籤決定該新生兒之姓氏。」分別函釋在案。
3、 卷查原處分機關接獲內政部戶政資訊系統出生通報，得知本轄居民李00於102年9月2日生產，同年10月23日原處分機關依通報資料所登載電話與李00聯絡，惟無人接聽，再於同年10月29日電話聯絡到李00，告知新生兒出生後60天內辦理出生登記，以免受罰並請領生育獎勵金（1萬元）。當時李00聲稱：「訴願人不願出面約定子女從姓及子女之命名，所以至今未至戶政事務所辦理出生登記。」原處分機關告知如父母未約定或約定不成者，依規定於戶政事務所抽籤決定依父姓或母姓，以辦理出生登記，俾維護新生兒及產婦權益。訴願人之妻遂於102年10月30日（新生兒出生第58天）至原處分機關為長子申辦出生登記，李00依規定攜帶「出生證明書」，惟訴願人未與她共同簽章約定子女從父姓或母姓，申請人提供向訴願人提出之郵局存證信函2件，有102年4月11日后里義里郵局存證號碼00035及同年10月8日臺中大智郵局存證信函第188號附卷可憑，並向臺中地方法院聲請離婚調解，有臺中地方法院102年度司家調字第1232號家事庭通知書可證，另又出示相關與訴願人之電話簡訊。原處分機關審認本件訴願人未約定或約定不成事實明確，遂請適格之申請人李00填寫「子女從姓抽籤申請書」，由原處分機關秘書楊黃孟足擔任主持人，與參與課員郭榮麟，當眾辦理抽籤並拍照留存，結果抽到「從母姓」，即辦理李彥廷之出生登記，揆諸前揭規定，尚無不合。
4、 本件訴願理由略以：（一）、前揭戶口申登乙事，未得訴願人之授權與同意，原處分機關竟然同意讓訴願人之妻申登訴願人之子從母姓，原處分機關之行政作為顯有偏頗及違誤。（二）、原處分機關並未詳查出生證明書未段約定此子女從父姓或母姓之生父欄處，訴願人並未簽章，即同意辦理申登手續罔顧訴願人權益，請求撤銷原處分等語，資為爭議。
5、 本案原處分機關抽籤決定新生兒之姓氏所為出生登記是否合法，取決於父母是否已符合「未約定或約定不成」子女姓氏之前提要件，經查本件訴願人之妻申請出生登記時，提供郵局存證信函、臺中地方法院聲請離婚調解資料及出示相關與訴願人之電話簡訊內容，原處分機關認本案有內政部 96 年 7  月 12 日台內戶字第0960110952號函釋示係屬欲約定而不可得之「約定不成」之事實，故原處分機關依抽籤決定新生兒之姓氏之處分並無違誤，又依前揭內政部 90 年4 月 25 日台內戶字第 9003908號函釋而言，只要適格申請人，即應於出生證明書空白處填寫新生兒姓名並由申請人簽名或蓋章，本件申請人為新生兒之母，其既為適格申請人，即得依前開函釋於相關申請書表為新生兒辦理姓名申報，此乃符合姓名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第1項之規定。揆諸首揭規定及內政部函釋，上開處分應予維持。
6、 基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志 清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謝 金 池

委員 李 宏 裕

委員 廖 政 吉

委員 姜 君 佩

委員 廖 深 利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簡 育 民

委員 石 尊 仁

中華民國103年1月8日

代理縣長  陳志清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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